
怀人社发〔2017〕4号

怀化市贯彻《湖南省2016年工资增长

指导意见》实施意见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直各企业单位：

为了认真贯彻《湖南省人力资源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南省2016年工资增长指导意见>的通知》（湘人社发[2016]85号）精神,现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2016年我市工资指导线

根据《湖南省2016年工资增长指导意见》,结合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主要目标，在对我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基础上，确定2016年工资指导线如下：

1、以在岗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率7%为工资增长基准线，作为2016年我市职工人均货币工资增长的调控目标。

2、以在岗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率12%为工资增长上线，作为2016年我市控制工资增长的预警线。

3、以在岗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率1.5%为工资增长下线，作为2016年我市保障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的最低增长幅度。

二、工资指导线执行范围

2016年工资指导线适用于我市城镇各类企业和按照企业经营方式进行经营性活动的各类机构、团体。

1、对经济效益比上年有较大增长幅度或扭亏成效显著的企业，可在工资指导线的基准线和上线区间内协商确定工资增长幅度。

2、对经济效益比上年增长幅度较小的企业，可在工资指导线的下线与基准线的区间内协商确定工资增长幅度。

3、当年经济效益下降或亏损的企业，可按下线协商确定工资增长幅度，但企业支付员工的工资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4、对现有工资水平已超过所在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倍的企业，可在工资指导线的下线和基准线区间内协商确定工资增长幅度。

三、工作要求

（一）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工作的指导，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规范工资分配秩序，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二）各企业要按照本年度工资指导线的要求，认真制定工作方案。在执行工资指导线过程中，企业方与职工方应依法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合理确定职工工资增长幅度和工资水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将执行方案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后，于2017年3月底以前按分级管理的原则报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其他企业于2017年3月底前直接报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
附件: 怀化市企业执行2016年工资指导线方案审核表

                 怀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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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企业执行2016年工资指导线方案审核表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年   月  日

	
	项  目
	2015年
	2016年预计
	本年比上年增长(%)

	企

业

基

本

情

况
	实现利税（万元）
	
	
	

	
	其中：利润（万元）
	
	
	

	
	在岗职工人均实现利税（元）
	
	
	

	
	在册职工

平均人数

（人）
	合  计
	
	
	

	
	
	其 中
	离岗职工（包括内退人员）人数
	
	
	

	
	
	
	在岗职工人数
	
	
	

	
	统计年报实发工资总额（万元）
	
	
	

	
	其中
	离岗（内退）人员生活费总额
	
	
	

	
	
	在岗职工实发工资总额(万元)
	
	
	

	
	历年累计结余工资（万元）
	
	
	

	工资申报情况
	本年度在岗职工年人均工资
	年人均（元）
	 
	
	————

	
	
	增长幅度（%）
	——
	
	————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万元）
	——
	
	————

	资产

管理

部门

审核

意见
	   年   月   日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部门审  核意见
	同 意 在 岗 职 工 人 均 工 资 增 长 幅 度      %，在 岗 职 工 工 资 总 额       万元。

年   月   日


注： 1、财务独立核算的企业都要填报此表，此表一式三份。

2、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按劳动工资统计年报口径填报。
3、申报工资增长方案时，要附劳动工资统计年报和上年工资清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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